
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公告 中華民國113年4月11日
輔學字第11300257491號

主　　旨：預告修正「國軍退除役官兵就學補助生活津貼及獎勵辦法」第五條、第十條、

第十一條。

依　　據：行政程序法第一百五十一條第二項準用第一百五十四條第一項。

公告事項：
一、修正機關：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

二、修正依據：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條例第十九條第二項及中央法規標準法第

二十條第一項第一款。

三、「國軍退除役官兵就學補助生活津貼及獎勵辦法」第五條、第十條、第十

一條修正草案如附件。本案另載於本會主管法規查詢系統網站（網址：

http://law.vac.gov.tw/vaclaw/），「草案預告論壇」選項下。

四、對於本公告內容有任何意見或修正建議者，請於本公告刊登公報翌日起六

十日內陳述意見或洽詢：

（一）承辦單位：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就學就業處

（二）地址：臺北市11025信義區忠孝東路5段222號

（三）電話：（02）27571653

（四）傳真：（02）27238144

（五）電子郵件：vac054124@mail.vac.gov.tw

主任委員　馮世寬

行政院公報　　　　　　　　　　　　　　　　　第030卷　第066期　　20240411　　外交國防法務篇



國軍退除役官兵就學補助生活津貼及獎勵辦法第
五條、第十條、第十一條修正草案總說明 

國軍退除役官兵就學補助生活津貼及獎勵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係

於九十二年八月五日訂定發布，歷經五次修正，最近一次修正為一百十

年三月十日，並自一百十年一月一日施行。 

本辦法補助及獎勵目的係透過輔導退除役官兵取得學位提升就業競

爭力，俾利其就業謀職。考量六十五歲以上退除役官兵完成學業後投入

就業市場比例較低，為合理分配政府資源以提高運用效益，增訂相關限

制規範；另鑑於非屬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條例（以下簡稱本條例）所稱

之退除役官兵或退除役官兵於本條例第三十二條所定停止、喪失權益情

形之期間，本即不得依本辦法發給就學補助、生活津貼及獎勵，為使規

範明確，明列相關事項為申請之限制，爰擬具本辦法第五條、第十條、

第十一條修正草案，其修正要點如下：  

一、修正申請國內就學學雜費補助者，應檢附之學籍有關資料證件。(修

正條文第五條) 

二、增訂「六十五歲以上者」等情形，不予補助、發給生活津貼及獎勵。

(修正條文第十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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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軍退除役官兵就學補助生活津貼及獎勵辦法第

五條、第十條、第十一條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  明 

第五條 前條所定正式學

籍有關資料證件如下： 

一、申請學雜費補助者： 

（一）國內就學：繳費

收據正本及在學證

明影本。

（二）國外就學：繳費

收據正本及有效期

限內之護照、學生

簽證、在學證明影

本。

二、申請就學生活津貼

者： 

（一）國內就學：在學

證明及地方政府核

發有效期限內之中

低（低）收入戶證

明影本。

（二）國外就學：學期

起迄時間證明及地

方政府核發有效期

限內之中低（低）

收入戶證明影本。

三、申請國內成績優異

獎勵者：在校前一

學期成績單正本。 

第五條 前條所定正式學

籍有關資料證件如下： 

一、申請學雜費補助者：

（一）國內就學：繳費

收據正本及學生證

影本。

（二）國外就學：繳費

收據正本及有效期

限內之護照、學生

簽證、在學證明影

本。

二、申請就學生活津貼

者： 

（一）國內就學：在學

證明及地方政府核

發有效期限內之中

低（低）收入戶證

明影本。

（二）國外就學：學期

起迄時間證明及地

方政府核發有效期

限內之中低（低）

收入戶證明影本。

三、申請國內成績優異

獎勵者：在校前一

學期成績單正本。 

一、目前各專科、大學或

研究所製發IC卡款式

之學生證多未標示註

冊學期，難以佐證申

請人之就學情形，爰

修正第一款第一目，

以符實需。 

二、第二款、第三款未修

正。 

第十條  申請就學補助、

生活津貼及獎勵之限制

如下： 

一、非本條例第二條所

定退除役官兵，不

予補助、發給生活

津貼及獎勵。 

二、喪失或停止退除役

官兵權益期間，不

予補助、發給生活

津貼及獎勵。 

三、第二類退除役官兵

逾輔導期限，不予

第十條  申請就學補助、

生活津貼及獎勵之限制

如下： 

一、經輔導會輔導就業

或就養安置人員，

不予補助及發給生

活津貼。 

二、未檢附在職相關證

明者，視同無職業。 

三、就讀國內外空中大

學、空中專科、短

期進修、函授班

次、博士後進修、

一、非本條例第二條所定

退除役官兵，自不享

有本辦法所定就學補

助、生活津貼及獎勵

之權益，爰增訂第一

項第一款。 

二、增訂第一項第二款，

申請人具有本條例第

三十二條所定喪失或

停止退除役官兵權益

情形之期間，不予補

助、發給生活津貼及

獎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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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助、發給生活津

貼及獎勵。但學期

開始日仍在輔導期

限內者，當學期不

在此限。 

四、六十五歲以上者，

不予補助、發給生

活津貼及獎勵。 

五、經輔導會輔導就業

或就養安置人員，

不予補助及發給生

活津貼。 

六、未檢附在職相關證

明者，視同無職業。 

七、就讀國內外空中大

學、空中專科、短

期進修、函授班

次、博士後進修、

國內暑期班次、外

國在臺分校（授

課）、大陸地區各校

院者，不予補助、

發給生活津貼及獎

勵。 

八、同一時期已申請政

府預算提供同性質

教育優待或補助

者，不予補助。 

九、同一時期已申請政

府預算提供其他生

活補助或津貼者，

不予發給生活津

貼。 

十、同一時期已申請輔

導會其他輔導進修

補助者，不予補

助、發給生活津貼

及獎勵。 

十一、重複就讀之學

期，不予補助、發

給生活津貼及獎

勵。 

十二、延長畢業期間之

學期，不予補助、

國內暑期班次、外

國在臺分校（授

課）、大陸地區各校

院者，不予補助、

發給生活津貼及獎

勵。 

四、同一時期已申請政

府預算提供同性質

教育優待或補助

者，不予補助。 

五、同一時期已申請政

府預算提供其他生

活補助或津貼者，

不予發給生活津

貼。 

六、同一時期已申請輔

導會其他輔導進修

補助者，不予補

助、發給生活津貼

及獎勵。 

七、重複就讀之學期，

不予補助、發給生

活津貼及獎勵。 

八、延長畢業期間之學

期，不予補助、發

給生活津貼及獎

勵。 

九、提供不實資料、重

複申請或其他不正

之方法申請，經查

屬實者，不予補

助、發給生活津貼

及獎勵。 

十、申請人如同一時期

於二所以上校院就

讀時，僅得擇一申

辦就學補助、生活

津貼及獎勵。 

具有前項情形之一

者，其溢領之補助、生

活津貼及獎勵，由輔導

會以書面命溢領人於三

十日內繳還。 

三、增訂第一項第三款，

明定第二類退除役官

兵逾輔導期限，即不

得享有本辦法所定就

學補助、生活津貼及

獎勵之權益，惟考量

第二類退除役官兵教

育程度，其百分之五

十四點五僅具高中

（職）、專科學歷，

為鼓勵第二類退除役

官兵取得大學、研究

所學位，強化其就業

競爭力，俾符合輔導

照顧退除役官兵之宗

旨，第二類退除役官

兵就讀之當學期開始

日，如仍在輔導期限

內，允宜補助當學期

之學雜費、生活津貼

及前一學期之國內成

績優異獎勵，爰以第

一項第三款但書規範

之。 

四、分析本辦法補助人數

統計資料，六十五歲

以上人數約占整體人

數百分之一點五，其

畢業後投入就業市場

比率亦較低，顯示運

用政府資源輔導該群

體取得學位後就業比

率之效益有限。另本

辦法所定就學補助、

生活津貼及獎勵等，

屬長期培力措施，取

得學位提升就業競爭

力所需時間較長，補

助六十五歲以上退除

役官兵修讀學位後，

再投入就業市場之成

效有限。衡量政府資

源合理分配及運用效

益，六十五歲以上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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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給生活津貼及獎

勵。 

十三、提供不實資料、

重複申請或其他不

正之方法申請，經

查屬實者，不予補

助、發給生活津貼

及獎勵。 

十四、申請人如同一時

期於二所以上校院

就讀時，僅得擇一

申辦就學補助、生

活津貼及獎勵。 

具有前項情形之一

者，輔導會應撤銷原就

學補助、生活津貼及獎

勵之決定，並以書面行

政處分，命當事人於三

十日內返還誤領、溢領

之金額；屆期未返還

者，依法移送行政執

行；涉及刑責者，移送

司法機關辦理。 

讀專科、大學或研究

所者，不再發給就學

補助、生活津貼及獎

勵，以引導其分流至

輔導會其他相關輔導

就業措施，爰增訂第

一項第四款規定。 

五、第一項第四款所定六

十五歲以上之審認基

準日為當學期開始

日；另依本辦法第八

條第三項第一款規

定，國內就學之就學

生活津貼係逐月核

發，學期中屆滿六十

五歲之退除役官兵，

自屆滿次月起不再發

給就學生活津貼。 

六、現行第一項第一款至

第十款依序向後遞移

為修正條文第一項第

五款至第十四款。 

七、參考有機農業獎勵及

補貼辦法第八條第一

項及國軍退除役官兵

參加職業訓練補助辦

法第九條第二項之體

例，修正第二項，明

定輔導會撤銷原決定

與限期命返還誤領、

溢領金額之程序，屆

期未返還者，依法移

送行政執行。 

第十一條  本辦法自中華

民國一百十年一月一日

施行。 

本辦法修正條文，

自發布日施行。 

第十一條  本辦法自中華

民國一百十年一月一日

施行。 

增訂第二項，規定本辦法

修正條文施行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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